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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國民○學（學校全銜） 

疑似違法處罰事件 

    第1次校事會議紀錄（範例）     

○年○月○日事件序號○○○○○○號校安事件即時通報表 

 

時間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午    時    分。 

地點：___________________ 

主席：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___________ 

出（列）席人員：如簽到表。 

 

壹、主席致詞​
貳、業務報告 

一、本次會議係就○年○月○日事件序號○○○○○○號校安事

件進行審議。 

二、因上開案件疑似涉下列違法事件（可複選），爰依解聘

辦法規定辦理： 

    □教師法第14條 
    □教師法第15條 

參、討論事項 

案由：本校○師渉及疑似違法處罰事件審議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(案件背景說明) 

一、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二、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決議（單選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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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本案不受理（以下擇一勾選）：(同意○票，不同意○票) 

□非屬「疑似違法處罰事件」。 

理由(請依據事件實際情形參酌使用以下文字)： 

1、​ 本案非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

停聘或資遣辦法第2條所定之疑似體罰事件，

本案亦非屬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學校處理

疑似違法處罰事件注意要點第3點所定之疑

似體罰、不當管教或其他違法處罰事件。 

2、​ 本案情節屬「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

法注意事項」第23點所列之一般管教措施且

未逾越規範程度。 

□無具體之內容或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或住址。 

理由：本案經本校以○○○○方式進行確認，確查無具

體內容或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(住址)。 
□同一案件已處理完畢。 

理由：本案已於○年○月○日以校安通報序號第

○○○○○○號辦理完畢。 

□疑似違法處罰事件。(同意○票，不同意○票) 

1.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。 

2.調查小組成員：（調查小組成員應與校事會議成員不

同，並應考量案件情形及調查需求審酌聘任調查委

員1。） 

(1)教師會代表；無教師會者，未兼行政教師代表：

________________（填寫姓名） 

身分：（擇一勾選） 

□教師會代表(需有成立教師會核准證明) 
□未兼行政教師代表(無教師會之學校應勾選此項) 

(2)家長會代表：________（填寫姓名） 

(3)教育學者、法律專家、兒少福利專家或專審會人才

庫調查員：________（填寫姓名） 

1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2年7月5日臺教國署人字第1120083062號函釋示，學校聘請調查
小組成員時，須視案件類型斟酌判斷及學校行政實際需求，除於執行上確有窒礙難行情形外，以優
先聘請適當校外人員擔任調查小組成員為宜，以維案件調查之客觀、公正性。 
例如:被行為人(學生)具特殊教育學生身分時，調查小組成員之一應具備特殊教育專長及背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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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分：（擇一勾選） 2 

□教育學者 
□法律專家 
□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專家 
□專審會人才庫之調查員 

（如有其他提案請自行增列） 
肆、臨時動議 

伍、散會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午    時    分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2 請確認教育學者、法律專家、兒少福利專家委員身分資格，應符合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
會校外學者專家人才庫設置要點第2點及第3點規定；專審會人才庫調查員名單可至國教署網站搜
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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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 
第 十二 條 
學校應於受理檢舉事件後七個工作日內召開校事會議審議。 
前項校事會議應置委員五人，任期一年，期滿得續聘；其成員如下： 
一、校長。 
二、學校家長會代表一人；學校家長會無法推派代表者，由全國或地

方家長團體代表  
    擔任。 
三、行政人員代表一人。 
四、學校教師會代表一人；學校無教師會者，由該校未兼行政或董事

之教 
    師代表、全國或地方教師會推派之代表擔任。 
五、教育學者、法律學者專家、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專家或社會公正

人士一人。 
校事會議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。但學校任

一性別教師人數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者，不在此限。 
第一項學校，於教師為合聘教師時，為其主聘學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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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安南區長安國民小學 

校事會議委員會名單 

委員總人數： 5 人。(5人) 

  

序

號 成員 姓名   備考 

1 校長     

2 學校家長會代表     

3 行政人員代表     

4 學校教師會代表     

5 教育學者     

附 
註 

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第 十二 條規定 
學校應於受理檢舉事件後七個工作日內召開校事會議審議。 
前項校事會議應置委員五人，任期一年，期滿得續聘；其成員如

下： 
一、校長。 
二、學校家長會代表一人；學校家長會無法推派代表者，由全國

或地方家長團體代表 擔任。 
三、行政人員代表一人。 
四、學校教師會代表一人；學校無教師會者，由該校未兼行政或

董事之教師代表、全國或地方教師會推派之代表擔任。 
五、教育學者、法律學者專家、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專家或社會

公正人士一人。 
校事會議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。但學校

任一性別教師人數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者，不在此限。 
 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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